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医学科学部

2017年8月17日

关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赵海梅   先生/女士：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的规定和专家评审意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批准资助您的申请项目。项目批准号：

，项目名称：81760808 姜黄素干预BCL-6/Blimp-1信号调控Tfh细胞分化治疗溃疡

 ，直接费用： 万元，项目起止年月： 年 月至性结肠炎的分子机制研究 33.00 2018 01

年 月，有关项目的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附后。2021 12

请尽早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n），获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并按要求填写。对于有修

改意见的项目，请按修改意见及时调整计划书相关内容；如对修改意见有异议，须

在计划书电子版报送截止日期前提出。注意：请严格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填写计划书的资金预算表，其中，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科目所

列金额与申请书相比不得调增。

计划书电子版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n）上

传，由依托单位审核后提交至自然科学基金委进行审核。审核未通过者，返回修改

后再行提交；审核通过者，打印为计划书纸质版（一式两份，双面打印），由依托

单位审核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至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计划书电

子版和纸质版内容应当保证一致。

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和报送计划书截止时间节点如下：

1、提交计划书电子版截止时间为 （视为计划书正式提交时2017年9月11日16点

间）；

2、提交计划书电子修改版截止时间为 ；2017年9月18日16点

3、报送计划书纸质版截止时间为 。2017年9月26日16点

请按照以上规定及时提交计划书电子版，并报送计划书纸质版，未说明理由且

逾期不报计划书者，视为自动放弃接受资助。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通知

（预算制项目）

钟友宝   先生/女士：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相关项目管理办法规定和专家评审意见，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决定资助您申请的项目。项目

批准号： ，项目名称：82260863 补脾益肠丸干预LepR-Glut-糖酵解途径重塑记忆性CD4+

 ，直接费用： 万元，项目起止年月：T细胞稳态治疗溃疡性结肠炎作用机制研究 33.00

年 月至 年 月，有关项目的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附后。2023 01 2026 12

请您尽快登录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n），认真

阅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填报说明》并按要求填写《国家自然科学

。对于有修改意见的项目，请您按修改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以下简称计划书）

意见及时调整计划书相关内容；如您对修改意见有异议，须在电子版计划书报送截

止日期前向相关科学处提出。

请您将电子版计划书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https://isisn.nsfc.gov.c

n）提交，由依托单位审核后提交至自然科学基金委。自然科学基金委审核未通过

者，将退回的电子版计划书修改后再行提交；审核通过者，打印纸质版计划书（一

式两份，双面打印）并在项目负责人承诺栏签字，由依托单位科研、财务管理等部

门审核、签章并在承诺栏加盖依托单位公章，且将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订在其中

一份计划书之后，一并报送至自然科学基金委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纸质版计划书

应当保证与审核通过的电子版计划书内容一致。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对申请书纸质签

字盖章页进行审核，对存在问题的，允许依托单位进行一次修改或补齐。

向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交电子版计划书、报送纸质版计划书并补交申请书纸质签

字盖章页截止时间节点如下：

1． 提交电子版计划书的截止时间；2022年10月8日16点：

2． 提交修改后电子版计划书的截止时间；2022年10月14日16点：

3． 报送纸质版计划书（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包含申请书纸2022年10月19日：

质签字盖章页）的截止时间。

4． 报送修改后的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的截止时间。2022年10月28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2022年9月7日

请按照以上规定及时提交电子版计划书，并报送纸质版计划书和申请书纸质签

字盖章页，逾期不报计划书或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且未说明理由的，视为自动放

弃接受资助；未按要求修改或逾期提交申请书纸质签字盖章页者，将视情况给予暂

缓拨付经费等处理。

附件：项目评审意见及修改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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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省 中 医 药 管 理 局 文 件
赣中医药科教字〔2022〕8号

关于下达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
临床研究基地（第三批）建设项目的通知

各设区市卫生健康委、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省直卫生健康机

构，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临

床研究基地（第三批）的通知》（赣中医药科教函〔2022〕4号，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经遴选推荐、专家评审和公示，省中

医药管理局决定对24个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建设项

目和 1 个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临床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名单见

附件）予以立项，现下达给你们，为顺利推进项目建设，并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项目下达之日起，第三批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

研究室、临床研究基地即进入首个建设周期。

二、各重点研究室、临床研究基地（第三批）建设单位要



组织依托部门按照《通知》建设方案要求，加强日常管理，确

保建设项目顺利实施。

三、各项目负责人按照建设方案及《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

重点研究室申请（任务）书》或《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临床研

究基地申请（任务）书》部署，开展项目建设工作，确保完成

各项任务目标。

四、联 系 人：汪建芬、罗佩蓉

    联系电话：0791-86853689

附件：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临床研究基地（第

三批）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江西省中医药管理局

2022 年 8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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